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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8463 号

申请人：徐银富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11 月 3日出生，住址：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克林，男，广东潮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兰兰，女，广东方道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东善世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白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莫天勤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杰，男，该公司法务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天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蒙海伟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佐堂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、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工作时间

及休假。

申请人徐银富诉第一被申请人广东善世企业服务集团有限

公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

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张兰兰、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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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罗杰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杨佐堂到庭

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

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月 27 日

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 8275.86 元（未休年假 10 天，按月平均工资

6000 元计算）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2 月 1日至 2024

年 2 月 27 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6000 元（当庭明确要求第一

被申请人支付）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续签劳动合同经济补

偿金 15000 元（当庭明确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

济补偿金 15000 元）；五、请求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

责任（当庭明确要求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四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

责任）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第一被申请人曾用名：善世（广东）企业服务外包有限

公司。

二、入职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

人处。

三、工作岗位：物业服务安保人员。

四、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过两次

劳动合同，期限分别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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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，其中第一份劳动合同明

确约定第一被申请人将申请人派遣至第二被申请人处任物业服务

人员。

五、工资支付情况：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均已支付完毕。

六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申请人现已离职，其最后工作日为

2024 年 2月 23 日。

七、年休假情况：申请人每年度应休 5天年假。

八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1 日。

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，其与第一被申请人的第一份劳动合同虽明确约

定为劳务派遣用工，但第二份劳动合同并未对此作出约定，因其

实际由第二被申请人用工管理，故其与两被申请人均存在劳动关

系。

两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系与第一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，

并被劳务派遣至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其与第二被申请人并无劳

动关系。

本委认为，对于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的关系问题。其一，

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所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已明确约定由第

一被申请人将申请人派遣至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可见申请人早

已知悉其与两被申请人间的关系。其二，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

所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虽未明确约定继续将申请人劳务派遣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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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但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

关系的合意体现，由第二份劳动合同可见，申请人明确知悉且其

真实的意愿系继续与第一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。其三，庭审中，

申请人确认在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后其具体工作内容、直属领导

等均未发生变化，可见第二份劳动合同的签订并未导致原劳动合

同变更，应视为各方均同意延续原合同的约定。据此，本委认定

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的关系并未因第二份劳动合同的签订发生变

更，申请人要求确认与第二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因缺

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对于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问题。第一，各方均

确认申请人的入职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，且有劳动合同为证，

本委对此予以确认，故申请人要求确认与第一被申请人于 2022

年 2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

持。其二，申请人主张，其 2024 年 2 月 24 日通过微信联系第一

被申请人的员工要求续签劳动合同，但被拒绝，故认为是第一被

申请人通过不续签劳动合同的行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。但申请人

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该主张，且不续签劳动合同并不等同于解

除劳动关系，申请人的主张明显缺乏依据，故本委对申请人的主

张不予采纳。在第一被申请人提交 2月 24 日其员工与申请人的聊

天记录中，第一被申请人员工询问申请人不接电话不回微信的原

因，申请人回复称“我的劳动合同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到期，公

司没有跟我续签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，双方劳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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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终止”，第一被申请人员工回复称“公司原

本就是要和你续签的，这两天继续上着班。人事那边手续不及时，

但周一就会过来和你签订合同”、“明天继续上班”。可见，申请人

在该聊天记录中已作出明确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，即使其

因误解作出该行为，但在第一被申请人明确要求其继续上班后仍

未返岗上班，可见本案系因申请人的原因导致其与第一被申请人

于 2024 年 2月 24 日终止劳动关系。据此，本委依法确认申请人

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月 24 日期间存

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要求确认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2月 25

日至 2024 年 2 月 2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

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

根据本委上述认定，申请人关于 2024 年 2 月 25 日至 2024

年 2 月 27 日期间工资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双方均确认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均已支付完毕，故本委不再支

持申请人关于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4 日期间的工资

请求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。

根据本委上述认定，本案系因申请人原因导致终止劳动关

系，故申请人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

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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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，按前文所述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申请人关于 2022

年 2 月 21 日、2024 年 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2 月 27 日期间未休年

休假工资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其二，根据
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职工连续工作满

12个月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假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入

职，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 2023 年 2月 21 日前符合上述条

件，故本委不予支持其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期

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。其三，两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于 2023

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休了 4天年假，并提交了 2023 年 5 月考勤

表原件佐证其主张，该证据上有申请人的签名。申请人虽不确认

该证据的真实性，但也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，故本委采

纳该证据并采信两被申请人的主张。据此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

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五条折算，申请人 2023 年 2月 22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天数（计算公式：5 天÷365 天

×313 天-4 天）不足一整天，故本委不予支持申请人该期间的未

休年休假工资请求。其四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

第十二条的规定折算，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2月 24

日期间的年休假天数（计算公式：5天÷365 天×55 天）不足一

整天，故本委不予支持申请人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五十条、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、



第 7 页 共 7 页

第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024

年 2 月 2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仲 裁 员：戴 晓 娟

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：徐 敏


